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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合力破解以租代买风险
□涂实磊

随着社会消费观念的
转变，新型消费模式以租代
买逐渐流行，如服装租赁、
摄影器材租赁、工商业活动
中流行的融资租赁等，但同
时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
的风险。

（5月7日本报4版）

以租代买，作为一种新
型的消费模式，正在逐渐融
入人们的生活。然而，随之
而来的风险问题也开始浮
出水面。如何破解以租代
买的风险，需要我们从多个
方面着手。笔者认为，建立
完善的合同制度、加强监管
和提高消费者素质是其中
关键。

合同是保障双方权益
的法律依据，对于以租代买

模式下的交易尤为重要。
在合同中，应明确租赁期
限、租金支付方式、违约责
任等关键条款，以防止双方
在交易过程中出现误解或
纠纷。特别是对于高价值
的租赁物品，应当加强约
定，明确损坏、丢失、迟归等
情况的赔偿责任，以保证双
方的合法权益。

目前，租赁市场还存在
一些乱象，如一些不法商家
以低价吸引消费者，但在实
际交易中服务质量却无法
保障，甚至存在欺诈行为。
政府应当加强对租赁企业
的资质审核和监督检查，建
立黑名单制度，对违法违规
行为进行严厉惩处，提高市
场准入门槛和管理水平，以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作为消费者也应提高
自身的风险意识和素质水
平，在选择租赁服务时，应
仔细阅读合同条款，了解自
己的权利和义务，避免因为
不了解合同内容而导致的
后悔和损失。选择有信誉、
口碑良好的租赁企业进行
交易，不要盲目追求低价，
以免陷入一些不法商家设
下的陷阱。

总之，破解以租代买风
险，需要政府、企业和消费
者形成合力。只有各方共
同努力，才能够有效地破解
以租代买的风险，促进租赁
市场的健康发展。

医疗服务需要常下乡
□刘根生

5月 4日，一群来自南
通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走
进通州金普村，向村民讲解
中风“120”早期识别的三步
法，中风高危因素防控以及
日常生活方式的调节，并发
放了印有中风防治知识的
宣传册、小扇子。

（5月7日本报4版）

脑卒中又称“中风”，被
称为“人类健康的头号杀
手”。据中国疾控中心的相
关数据显示，农村脑卒中发
病 率 和 死 亡 率 要 高 于 城
市。所以，大学生志愿者走
进通州金普村，向村民讲解

脑卒中这种疾病的相关知
识，对于乡村群众积极预
防、及时发现疾病，显然具
有积极意义。

实际上，除了脑卒中这
种脑血管疾病以外，呼吸系
统、消化系统、生殖系统等方
面的很多疾病，农村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也要高于城市。
这是因为，一方面，由于文化
水平的限制，不少农村群众
的科普知识和健康意识比较
缺乏，对一些疾病的危害性
没有充分的认识；另一方面
相对于城市而言，乡村的医
疗服务条件有限，有些疾病
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

对乡村群众而言，完善
的医疗服务是增强幸福感、
获得感的重要支撑。在和
美乡村建设稳步推进的同
时，各地应该在强弱项补短
板上再下些气力，促进医疗
服务常下乡，不断提升乡村
地区疾病的预防和救治能
力。展开来讲就是，既要组
织志愿者多开展一些多发
病、常见病的医学科普知识
宣讲活动，让乡村群众掌握
必要的疾病预防知识，也要
以医联体成员单位为依托，
经常组织医疗专家进村入户
开展疾病诊疗活动，积极为
乡村群众的健康保驾护航。

对“老赖”零容忍才能让诚信发光
□鹰远

负债百万不还，却偷
着花一万余元现金购买
了一辆电动四轮代步汽
车……近日，如皋法院开
庭审理一起拒执犯罪案
件，被告人张某因拒不执
行法院生效判决书，被判
处拘役5个月。

(5月7日本报5版）

众所周知，生效法律文
书的执行，是整个司法程序
中的重要一环，事关人民群
众合法权益的及时实现、司
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有
效提升，关乎经济社会发展
的诚信基础、全面依法治国
基本方略的贯彻落实。如
果生效法律文书得不到执
行，失信者逃脱惩罚，当事
人合法权益就不能真正实
现，司法的公平正义也无从

谈起。
就此而言，拒执罪入

刑，既是对犯罪行为的有力
惩戒和震慑，同时也传递了
一个明确的警示信号：试图
逃避生效判决、裁定赋予的
法律责任的行为，将会受到
严厉制裁。

此前，国办印发《国务
院关于建立完善守信联合
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制度
加快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的
指导意见》，一张针对“老
赖”的天罗地网正越织越
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
的联合惩戒机制正在建立
健全。目前，对失信被执行
人进行联合惩戒，扭转了长
期以来法院执行工作的被
动局面，也让“老赖”可耻、
失信受惩成为共识。进一
步看，通过建立守信激励

和失信惩戒机制，营造一
种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
者寸步难行的良好社会氛
围，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诚
信水平。

法谚有云：无救济则无
权利。很多时候，案件的宣
判更多意味着社会层面的
公平正义，而只有判决得到
执行、当事人得到补偿和救
济，微观层面的公平正义才
能真正得以彰显。总之，零
容忍“老赖”行径才能让诚
信发光。同时，完善失信被
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
戒机制建设，让守信者畅通
无阻，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必能发挥牵引作用，树立正
确的价值导向，让“诚信光
荣、失信可耻”的氛围浓郁
起来，让人人守信成为文明
社会的优良风尚。

“傍名牌”摊上官司

“乌苏”和“鸟苏”，一“点”
之差，你是否注意得到？第24
个世界知识产权日到来之际，
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这起案件
引发广泛关注——碰瓷“乌苏”
啤酒，从名称到包装都如出一
辙的“鸟苏”啤酒被认定构成商
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判决赔
偿208万元。你怎么看？

网购货不对板

抖音视频里摆盘精致、量
大式美的“一条龙”桌餐，实物版
本却令人大跌眼镜，主家以货不
对板为由拒付餐饮费。记者昨
天了解到，海门法院在这起餐饮
服务合同纠纷中认定，餐饮公
司存在违约行为，最终判决消
费者应当支付的服务费用减半。

（5月7日本报5版）

需要打好“组合拳”
□刘予涵

直播带货作为典型的网络
交易新业态，丰富和改变了公
众的消费方式，便利了人们的
生活，因此受到不少消费者的
青睐。但它也产生了一些虚假
宣传、货不对板等问题，不仅侵
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扰
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和消费环
境，对此不能听之任之。

笔者认为，遏制网购商品
货不对板乱象，还需打好“组合
拳”。网购平台要切实承担起
主体责任，严把准入和审核关，
完善监管措施和处罚方式，切
莫任凭无良商家破坏电商生
态；相关部门要加大监管力度，
加强对直播带货的规范和监
督，严厉惩戒违法经营行为；消
费者在网购时也应注意货比三
家，多关注一些他人的评论，遇
到商品货不对板时，应拿起法
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

此外，还需加强对主播和
商家的诚信教育，引导他们自
觉依法诚信经营，不能把直播
带货做成“一锤子买卖”。

敲响了法律的警钟
□孙建国

在现实生活中，网购货不
对板的现象并不少见。而货不
对板的实质就是商家用豪华的
装饰和精彩的展示，激发消费
者的购买欲望，实际上提供的
却是与看到的样貌迥然不同的
商品。其目的就是通过诱导甚
至误导进行虚假营销，对消费
者进行欺骗，这自然是侵犯消
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新闻中法院的判决，不仅
为不诚信商家敲响了法律的警
钟，对货不对板的违法行为进
行了惩处，而且对消费者正当
权益进行了合理合法维护，为
消费者撑起了保护伞。

如何减少网购货不对板现
象？笔者认为，首先需要市场
监管等部门动真碰硬，依照法
律法规对不法行为进行打击惩
处。作为受害一方的消费者，
在留存好各类网络和实体证据
的同时，要敢于及时向违法行
为叫板。而网络平台，则应加
强把关和巡检，对违规商品该
下架的应及时下架，严格依法
依规处置。

@王红峰“傍名牌”现象
扰乱了市场竞争秩序，不仅侵
犯了名牌产品生产企业的合法
权益，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
权、选择权，必须严惩。

@台州人家“傍名牌”现
象凸显某些生产经营企业信用
的缺失，也说明构建社会信用
体系迫在眉睫。

@黄岩美 国家应建立监督
平台，设立诚信评价机构，对“傍
名牌”现象坚决打击，绝不姑息。

本期话题下期继续

新一轮汽车以旧换新，着
力点仍在消费端，但着眼点却
不限于终端销售。在释放需求、
提振车市的同时，还须推动汽
车产业高质量发展，用技术和
产品迭代撬动置换需求持续释
放，促进汽车消费、强壮汽车全
生命周期链条，促进我国汽车
消费走上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道
路，这是新一轮汽车以旧换新
要讲的“新故事”。

——工人日报：《新一轮汽
车以旧换新“新”在何处？》

在“县域旅游热”之下，要
想赢得“泼天的富贵”，核心还
在于擦亮特色。山东淄博的烧
烤、甘肃天水的麻辣烫等无不
说明，特色是旅游业的灵魂，有
特色就能“以小博大”。

——羊城晚报：《五一旅游
“小县城跑赢大都市”赢在性价
比》

“叫花鸡没有鸡”事件不断
发酵，是对各商家也是对各地
的一个警醒：人们在维护自身
权益的事情上愈发“较真”，对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关注和呼声
也越来越强。当地要想挽回口
碑、重获消费者的信任，还须举
一反三，持续净化旅游环境。
这不仅是对消费者负责，更是
维护旅游市场的必要之举。

——广州日报：《“叫花鸡
没有鸡”值得较真》


